
河北省涉县人民法院公告

张红良: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所年诉被告裴拥军、河北大力岩土工程有限
公司、天津铁厂有限公司及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被告
裴拥军、河北大力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向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
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419办公室领取上诉状，逾期则视为送
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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